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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2022 年度广州市残疾人联合会部门
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评价项目概述

（一）项目背景

为达到广州市残疾人养老“应保尽保，应资助尽资助”的目

标，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养老保险，人人老有所养、老有所依，

从 2013 年开始，市残联联合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民政局、

市税务局等部门研究残疾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工作。

（二）项目立项依据

根据《关于资助残疾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穗残联〔2015〕151 号）《广州市残联等五部门关于资助残疾

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穗残联规字〔2021〕2

号）等文件要求，设立“广州市资助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

险补贴项目经费”项目，对广州市所有持证残疾人参加城乡基本

养老保险给予资助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目标

资助广州户籍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残疾人缴交养老保

险费。解决广州市残疾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问题，实现残疾人

人人享有养老保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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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

广州市资助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贴项目资金由

市、区两级财政按比例负担，本项目资金为 2022 年市本级负担

部分，由市残联列入当年部门预算。

项目采用“先拨付、后清算”的资金拨付方式。2022 年市

残联配合市财政局将市本级资金直接拨付给市社保基金中心，

由市社保基金中心负责分配使用。市残联 2023 年根据政务信息

共享平台获取的全年资助残疾人参保数据明细和市人社局提供

的资金使用情况，对 2022 年资金进行清算，并在编制 2024 年

部门预算时予以抵扣（补足）。

项目年初安排预算 4,928.43 万元，年中追加预算 140.06 万

元，年度预算资金 5,068.49 万元，当年实际支出 5,068.49 万元，

预算完成率 100%。预算资金均用于资助残疾人参加城乡基本养

老保险，未出现任何违规使用资金的情况。

（五）项目实施情况

根据市人社局提供的数据，市残联对 2022 年广州市资助残

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市本级资金进行了清算。2022

年市本级拨付资金 5,068.49 万元，全市实际资助金额 5,796.28

万元，清算结余资金将在编制 2024 年度部门预算时抵补。

2022 年全市共计资助 34474 名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

老保险。项目的实施，切实解决了广州市残疾人参加基本养老

保险问题，实现残疾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全覆盖，加快推进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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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残疾人小康进程，不断提高残疾人的生活水平，进一步完善

全市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，本项目基本达到预期的绩效目标。

二、绩效评价概述

（一）评价目的

开展绩效评价为规范和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强化支出责任，

构建“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、全公开”的预算绩效管理体

系，不断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。通过绩效评价，

分析项目的管理规范性与目标效益实现情况，发现存在的管理

漏洞，提出切实可行的完善或整改建议。

（二）评价设计与实施

1.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方法、评价标准

根据财政部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预

〔2011〕285 号）的规定，绩效评价指标的确定应符合以下原则：

（1）相关性原则。绩效评价指标应与绩效目标有直接的联

系，能够恰当反映目标的实现程度。

（2）重要性原则。绩效评价指标应属于对评价对象最具代

表性、最能反映评价要求的核心指标。

（3）可比性原则。对同类评价对象要设定共性的绩效评价

指标，保证统计计算口径、计算方法与指标内涵的一致性，以

便于评价结果可以相互比较。

（4）系统性原则。应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，系统

反映财政支出所产生的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、环境效益和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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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影响等。

（5）经济性原则。应通俗易懂、简便易行，数据的获得应

考虑现实条件和可操作性，符合成本效益原则。

2.绩效评价工作实施过程

遵循“客观、公正、科学、规范”的原则和“以结果为导

向、基于证据”的思路，通过基础资料收集整理、书面评审、

现场评价和综合评价等程序，采用抽样调查、现场评价等方法，

全面、科学实施独立的第三方评价。本次第三方绩效评价具体

包含七个实施步骤，以下为各个实施步骤的具体安排：

绩效评价工作流程明细表

序号 项目 内容

1
单位对接及事

前培训

市残联安排评价机构与被评价部门（单位）进

行对接，并开设事前培训会，介绍评价过程。

2 初步材料收集
评价机构收集项目实施或用款部门（单位）的

基础佐证材料。

3 现场评价
评价机构安排到项目实施部门（单位）、用款

部门（单位）进行现场勘察，收集现场材料。

4 报告初稿
评价机构根据收集的书面和现场材料起草重

点评价报告初稿，交市残联审核。

5 征求意见
将报告初稿发送至被评价部门（单位）进行征

求意见，被评价部门（单位）限期内反馈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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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 内容

6 正式报告
根据审核意见及反馈意见对报告进行完善与

修改，出具正式版报告，提交市残联。

7 档案移交
评价机构整理评价过程中资料，电子材料移交

市残联备案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方法

本评价指标体系依据财政部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

（财预〔2020〕10 号）设置。一级指标分别为投入、过程、项

目绩效三个大类，根据项目特性具体设置明细评价指标，并确

定具体目标值。评价指标体系由三级指标组成，一级指标的分

数分配比例为：投入占 20%，过程占 20%，项目绩效占 60%。

一、二级指标分值分配如下：

评价指标体系分数分配表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

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

投入 20.00

项目立项 4.00

绩效目标 8.00

计划安排 8.00

过程 20.00
资金管理 11.00

组织实施 9.00

项目绩效 60.00
产出指标 24.00

效益指标 24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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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

名称 分值 名称 分值

满意度指标 12.00

合计 100.00

三、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

（一）总体结论

项目整体评分为 94.00 分，综合评定等级为“优”。项目所设

置的绩效目标与绩效指标基本完成，但项目在预算编制科学性、

满意度调查等方面仍存在不足，项目管理水平有待提高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分析

1.城乡居保资助工作完成率，符合申请条件的资助总金额为

5,796.28 万元，实际资助金额为 5,796.28 万元，城乡居保资助工

作完成率 100%；

2.城乡居保资助标准达标率，申请且符合资助条件的人数为

34474 人，实际达到资助标准的人数为 34474 人，城乡居保资助

标准达标率 100%；

3.城乡居保资助及时率，应资助金额为 5,796.28 万元，及时

资助金额为 5,796.28 万元，城乡居保资助及时率 100%；

4.城乡居保资助有效性，接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资助的

总调查人数为 1180 人，认为资助有效保障残疾人基本福利和生

活的人数为 1119 人，城乡居保资助有效性 94.8%；

5.资金错发追回率，未发生错发资金的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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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服务对象投诉率，未收到服务对象对资助项目的有效投

诉；

7.服务对象满意度，接受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资助的总调

查人数为 1180 人，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资助工作表示满意

的人数为 1137 人，服务对象满意度 96.4%。

四、项目主要绩效

市残联按照相关规定，对全市符合资格的残疾人参加基本

养老保险给予资助。2022 年全市共计资助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

基本养老保险 5,796.28 万元（含市、区两级资金），惠及 34474

名残疾人。项目的实施，体现了政府对残疾人的重视与关心，

保障了全市残疾人基本养老需求，进一步减轻了残疾人及其家

庭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。

五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预算编制不够准确。

2021 年提标缺口测算不够准确，且预计资助人数与实际资

助人数存在较大偏差。

（二）满意度调查力度不足。

2022 年共计资助 34474 名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

险，仅抽取了 1180 名残疾人进行调查，调查样本占比过低，调

查覆盖率仅为 3.4%，未能对后续工作起到指导作用。

六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项目管理方面建议:提高预算编制准确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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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筹做好各区的年度预算计划，统一预算编制口径，参照

从政务信息共享平台获取的资助残疾人参保数据，并结合社会

经济发展和政策变化等增减变动因素，确定项目总预算。在明

确项目总预算后，按照市区负担比例，确定当年预算。并对上

一年度清算结余（少拨）金额，进行抵扣（补足）。

（二）绩效管理方面建议:加大群众调查力度。

为保证最低层级样本量的统计意义，增加调查样本的数量，

提高抽样比例。调查样本覆盖不同区（县）、性别、年龄、缴费

年限、月收入水平等不同人群，力求调查的结果更具有代表性。


